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作为镇江

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热”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东方电

热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95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同意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 382,048,11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83.44 万元。东方电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167,722,975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3.63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608,834,399.25 元。 

截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公司实际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67,722,975 股，募集资金总额 608,834,399.25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2,653,006.40

元（保荐承销费用共 3,653,006.40 元，其中已预付 1,000,000.00 元）后的资金为

人民币 606,181,392.85 元，已由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存入

公司开立在工商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号为 1104060029200301623 的募集资金专

户、开立在民生银行镇江大港支行账号为 633425046 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在中

信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号为 8110501013501814457 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在建设

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号为 32050175883609501818 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594,164.1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604,240,235.12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天衡验字(2021)00126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制度。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43,928,059.98元，

其中 2021年 10月 28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4,655,130.42 元（含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人民币 48,704,337.57 元）；2022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66,100,320.96 元；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43,172,608.60 元。募集资金项目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

实施完毕，相应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2 年销户，销户时账户由于存放期利息收入

形成结余资金 61,128.64 元转入公司一般户。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

余额为人民币 279,625,424.68 元，包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62,253,332.87 元以

及理财收益、利息收入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额 17,433,220.45 元。 

（二）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07 号，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普通股（A 股）股票 46,489,859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41 元,募集资金总额

297,999,996.19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 2,650,000.00 元（保荐承销费用共 3,710,000.00

元，其中已预付 1,06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95,349,996.19 元，已

由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2022年 9月 15日存入公司开立在建设银行镇江

新区支行账号为 32050175883609501919 的人民币账户。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126,779.01 元（不包含增值税进项税）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3,873,217.18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天衡验字(2022)00103 号”验资

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241,510,148.47元，

其中：2022 年，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42,557,475.67 元（包含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34,753,831.54 元）；2023 年度使

用募集资金 98,952,672.80 元。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3,912,852.40 元，包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52,363,068.71 元以及理财收益、利

息收入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额 1,549,783.69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存放情况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了《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一）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公司在工商银行镇江新区支行开立了账号为 1104060029200301623 的募集资

金专户、在民生银行镇江大港支行开立了账号为 633425046 的募集资金专户、在

中信银行镇江新区支行开立了账号为 8110501013501814457 的募集资金专户、在

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开立了账号为 32050175883609501818 的募集资金专户，

并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工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

行、建设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鉴于公司聘请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对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东方承保承继，天风证券不再

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和东方承保分别与中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新区支行（账号为：1104060029200301623）、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账号为：8110501013501814457）、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镇江大港支行（账号为：633425046）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



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

人每半年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公司一次或者十二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实

施完毕，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将在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开设的账号为

32050175883609501818 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账户余额 61,128.64 元转入公司一

般户。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1、存在银行活期存款余额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工商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1104060029200301623 63,000,000.00 7,337,220.56 活期存款 

中信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8110501013501814457 263,705,400.00 138,332,895.15 活期存款 

民生银行镇江大港支行 633425046 100,129,000.00 33,955,308.97 活期存款 

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32050175883609501818 179,346,992.85  已销户 

合计  606,181,392.85 179,625,424.68  

2、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期末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截止日余额 起息日 到期日 

工商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定期存款 50,000,000.00 2023.10.18 2024.4.18 

工商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定期存款 50,000,000.00 2023.10.18 2024.4.18 

合计  100,000,000.00   

综上所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放在募集资金账户及购买理财

产品进行现金管理余额合计 279,625,424.68 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募集

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的差异，系理财收益、利息收入及扣除银

行手续费后等累计形成的金额。 

（二）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公司在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开立了账号为 32050175883609501919 的募集

资金专户，该专户用于募集资金临时存储之用。并于 2022 年 9 月与东方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及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在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该临

时存储专户余额分别划转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江苏东方九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及江苏东方瑞吉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将该临时存储募集资金专户注销，销户时账户无余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东方九天新能源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在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泰 兴 支 行 开 设 了 账 号 为

8110501013302033177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东方瑞吉能源

装备有限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港支行开设了账号为

70390188000245540 募集资金使用账户。并于 2022 年 9 月与东方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江苏东方九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江苏东方瑞吉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港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

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

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半年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

次。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或者

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32050175883609501919 295,349,996.19  已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兴支行 
8110501013302033177  35,096,925.27 活期存款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大港支行 
70390188000245540  18,815,927.13 活期存款 

合计  295,349,996.19 53,912,852.40  

综上所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放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53,912,852.40 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余额的差异，理财收益、利息收入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等累计形成的金额。 



三、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募投项目

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和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

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一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606,181,392.8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172,608.6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3,928,059.9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收购东方山源 51%股权 否 63,000,000.00 63,000,000.00  56,000,000.00 88.8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年产6,000万支铲片式PTC电加

热器项目 
否 

263,705,400.0

0 

263,705,400.0

0 
17,648,221.45 39,681,237.35 15.05 

2024年 6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年产 350 万套新能源电动汽车

PTC 电加热器项目 
否 

100,129,000.0

0 

100,129,000.0

0 
25,524,387.15 68,900,329.78 68.81 

一期工程

2023年 6月

30 日；二期

工程 2026年

1 月 1日 

3,638.6

5 万元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79,346,992.8

5 

179,346,992.8

5 
 
179,346,492.8

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注 1）  
606,181,392.8

5 

606,181,392.8

5 
 
343,928,059.9

8 
     

注 1：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606,181,392.85 包含应付未付发行费用 1,941,157.7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04,240,235.12 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年产 6,000 万支铲片式 PTC 电加热器项目”因项目核心设备飞翼式双面铲齿机样机调试时间远超计划及项目厂房建设计划调整

多次，影响了项目建设进度。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符合公司利益和需求，公司结合实际经营及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在项

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对此项目的实施进度予以调整：将“年产 6,000 万支铲片式 PTC 电加热器项目”

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从 2023 年 6 月 30 日调整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 6,000 万支铲片式 PTC 电加热器项目”实施地点

由镇江新区东方路 99 号变更至镇江新区银河路 53 号（正申请改为镇江新区银河路 368 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意见，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镇江新区银河路 53 号已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变更为镇江新区银河路

368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870.43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收购东方山源 51%股权”和“年产 350 万套新能源电动汽车 PTC 电加热器项目”中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

核字[2021]0011959 号《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项目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相应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2 年销户，销户时由于存放期利息收入账户结余资

金 61,128.64 元转入公司一般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附表二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293,873,217.1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8,952,672.8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1,510,148.4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实施年产 2 万吨锂电池预镀镍钢

基带项目 
否 

189,200,000.0

0 

189,200,000.0

0 
60,218,621.10 

155,506,868.3

7 
82.19 

2023 年 9 月

30 日 

-553.32

万元 
否 否 

实施年产 50台高温高效电加热装

备 

项目 

否 
104,673,217.1

8 

104,673,217.1

8 
38,734,051.70 86,003,280.10 82.16 

2023 年 9 月

30 日 

1,047.7

2 万元 
是 否 

合计  
293,873,217.1

8 

293,873,217.1

8 
98,952,672.80 

241,510,148.4

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2023 年 9 月，“年产 2 万吨预镀镍锂电池钢壳材料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消费电子领域需求上升缓慢、动力电池领域

订单落地不及预期、预镀镍材料验证客户较多且时间较长等因素综合影响，“年产 2 万吨预镀镍锂电池钢壳材料项目”2023年未

达到预期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4,753,831.54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年产 50 台高温高效电加热装备项目”和“年产 2 万吨锂电池预镀镍钢基带项目”中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

华核字[2022]0013723 号《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江 轶  李金龙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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